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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13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４６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 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时， 在深圳市

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司

董事长赵剑先生，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四、 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２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７０％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２７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１１９

，

９９９

，

２７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二）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全部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彭文文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３

、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书面征询，确认除本公司已按规定

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１４

日、

１５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１．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除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３－０４０

，目前有关发行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外，无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且在至少未来

３

个月内不会策划除上述

公告外的其他重大事项。

２．

经向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核实，除上述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外，其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不存在针对本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未来

３

个月

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

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５

股票简称：海岛建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支付购买股权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海南海航迎宾馆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详情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公告）。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公司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

向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岛建设集团”）和

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城区”） 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

１０００

万元；海岛建设集团和新城区在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

４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

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应在股权过户完毕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

日内第二次支付股权交易款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最后在海岛建设集团和新城区解除

迎宾馆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后（含信用担保）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股权

款

２１

，

５００

万元。

依据上述约定，海岛建设集团和新城区在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后已于

１１

月

７

日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在

１１

月

１４

日向海岛建

设集团和新城区支付了股权交易款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累计

支付股权款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占股权转让款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的

５２％

。后续公司将根据支

付剩余款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３

证券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４１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全

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苗西红女士不再兼任公司财务总

监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林书香、张体勤、林乐清先生对聘任财务总监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１

、经

查阅王平先生的个人履历相关情况， 王平先生具有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未发现其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具备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

２

、公司董事会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聘任合法有效。 同意聘任。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向

股东分配利润

１．５

亿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附件：王平简历

王平，男，

１９６７

年

６

月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拥有注册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

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资格。 历任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塑料厂财务处员工，

济南炼油厂威海海兴石化开发总公司财务部经理， 济南炼油厂联谊化工厂主管会计，济

南炼油厂安装工程公司主管会计，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高级业务经理，

山东鲁信实业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山东鲁信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鲁信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等职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５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水务”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３３

号文核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５

，

０２４

，

６９１

股，发行价格

为

８．１０

元

／

股。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５５

，

６９９

，

９９７．１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１

，

２１５

，

２３１

，

３７２．１８

元。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中准

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３８

号的验资报告。

二、《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东营河口污水工程项目通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营国中”）实施，九华污水工程项目通过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湘潭国中”）实施。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东营国中、湘潭国中（以下简称“上述子公司”）分别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垦利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及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族证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述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

万元

）

东营国中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营垦利支行

１８８２０１５４７０００００１１２ ６

，

９００．００

湘潭国中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支

行

５８９８６１６６３１５５ ４

，

４５２．６５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三方监管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上述子公司已在开户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上述子公司在开户行开设的

专户仅用于上述子公司建设本次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上述子公司、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３

、民族证券作为国中水务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国中水

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民族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以及国中水务制订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上述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

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民族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上述子公司和开户行应当配合民族证

券的调查与查询。 民族证券每半年度对国中水务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４

、上述子公司授权民族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振宇、张杏超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上述子

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上述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民族证券指

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行查询上述子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５

、开户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上述子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民族证券。

６

、上述子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上述子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族

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７

、民族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民族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８

、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上述子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民族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上

述子公司可以主动或在民族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９

、民族证券发现上述子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备查文件：

１

、东营国中、浦发银行东营垦利支行、民族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２

、湘潭国中、中国银行湘潭支行、民族证券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为：公司证券事务部。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７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０５２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推动宁波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与广大

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宁波证监局与宁

波上市公司协会、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宁波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举行，平台登陆地

址为：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ｎｉｎｇｂｏ

。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

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７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０５３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王文杰先生

通知，王文杰先生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

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４０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２％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册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成交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王文杰

大宗交易系

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８．３４ ２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９．２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合计

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２

、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王文杰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９％ １９

，

９２０

，

０００ ４．９７％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１

、王文杰先生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

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王文杰先生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３．

本次减持股东王文杰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４．

本次减持系股东行为，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备查文件

股东王文杰先生关于减持“三星电气”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证券简称：中航投资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６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１０

号艾维克大厦

４

层第一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孟祥泰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３

名，代

表股份

８３８

，

０１６

，

７２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０４３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减持协议书》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投资有限”）对其

参股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飞集团”）实施减

资，减少其持有的西飞集团

１４．０９％

股权。 西飞集团以其持有的中航飞机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简称为“中航飞机”，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７６８

”）

２０６

，

１１６

，

０８６

股非限售

条件流通股股份（占中航飞机全部股权的

７．７６６７２７１８％

）作为支付对价补偿给

中航投资有限。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航投资有限将不再持有西飞集团股权，并将

直接持有中航飞机

７．７６６７２７１８％

股份。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持有公司

７７７

，

８２８

，

１１３

股股份）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本次交易尚需国有资产管理等有权部

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全体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全体股

东

６０

，

１８８

，

６１３ ６０

，

１８８

，

６１３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三、律师见证意见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孙卫宏律师、霍晶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５

证券简称：中航投资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７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向上海中

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航房地产”）购买上海市静安区江宁

路

２１２

号凯迪克大厦

１８

层房屋全部及其附属设施设备， 建筑面积为

１

，

５３３．７６

平

方米，总价为人民币

４

，

４１７．２３

万元。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与上海中航房地产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公司，因此上述交易事项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讯方式召开）审议

通过，本公司关联董事陈元先先生、李平先生、朱幼林先生均回避表决。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介绍

（一）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１

、 中航租赁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路

１２６１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予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

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是：飞机、发动机、机载设备及地面设备、机电类与运

输设备类资产的融资租赁及经营性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合同能

源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系统集成，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展

览，实业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企业经营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２

、中航租赁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航租赁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９

，

５８５．００ ５４．７９２％

２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３

西安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４９０．００ ３．２４５％

４

陕西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５

，

９００．００ ２．９５０％

６

成都凯天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９００．００ ２．９５０％

７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３

，

５４０．００ １．７７０％

９

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５４０．００ １．７７０％

１０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３

，

２４５．００ １．６２３％

１１

沈阳飞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

，

３６０．００ １．１８０％

１２

西安航空发动机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

，

３６０．００ １．１８０％

１３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２

，

３６０．００ １．１８０％

１４

上海航空工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

，

３６０．００ １．１８０％

１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２

，

３６０．００ １．１８０％

合计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中航租赁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航租赁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

，

９２６

，

７５０．４５

万元，净

资产

２５７

，

６５７．９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中航租赁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１

，

３１２．６５

万元，净利

润

３１

，

３２２．９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航租赁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

，

４８３

，

３４５．７９

万元，净

资产

２７２

，

９００．２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中航租赁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８

，

０６７．２２

万元，

净利润

３３

，

１４２．２５

万元。

（二）上海中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上海中航房地产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青浦区重固

镇外青松公路

４９２５

号

Ｄ－８４３

，法定代表人为孙燕，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仟伍佰

万元整，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主营业务范围是：房地产开发经

营，物业管理，房产咨询服务。供应建筑材料、设备。（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经营）。

２

、上海中航房地产股东情况：中航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出

资比例

１００％

。

３

、上海中航房地产财务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中航房地产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１７

，

７７１．１０

万元，

净资产

５

，

９４４．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 上海中航房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７６．７８

万元，

净利润

－１

，

００６．８３

万元。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一）上海凯迪克大厦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２１２

号，建筑层数地上

２８

层，

交易标的权属清晰。

（二） 中航租赁购买的上海凯迪克大厦第

１８

层全部房屋建筑类型为办公楼

（分为

Ａ

、

Ｂ

、

Ｃ

、

Ｄ

四室），结构为高层钢混框架结构，建筑面积共

１

，

５３３．７６

平方米，

分别对应“沪房地静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０９３

号”、“沪房地静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０９２

号”、

“沪房地静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０８５

号”、“沪房地静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０４０９１

号”《上海市房

地产权证》。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中，上海中航房地产出售写字楼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原则，根据当前上海整体楼市状况和写字楼市场行情、以及同类地段类似物业

进行了合理比价，并依据项目品质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涉及事项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航租赁购买办公用房，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

利于维护和提升公司市场形象，属于正常业务经营行为；同时，交易定价合理、

公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讯方式召开）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关联董事陈元先先生、李平先生、朱幼林先生均已经回避

表决，表决结果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向上海中航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办公场地的议案》。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杰先生、贺强先生、刘纪鹏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事

前进行审阅并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允的，定价参

考市场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

、本次购买办公

楼的关联交易符合中航租赁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有利于该公司中长期发展；

３

、董事会对于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关联

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讯方式召开）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向上海中航房

地产有限公司购买办公场地的议案》事前认可函和独立意见；

３

、中航租赁与上海中航房地产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解放西街

２

号老大楼写字楼七楼会议室

３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０

，

７９４

，

０１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８．９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３７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９

，

４０４

，

９８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９．３５

（三）大会主持情况及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于董事长蒙进暹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由副董事长邓军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７

人，董事长蒙进暹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李宝生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马卫红女士、周玲女士、朱建

波先生，财务总监王金录先生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

定的议案

》

８８，２０８，２２９ ８８．０３ １１，６０２，０６５ １１．５８ ３８８，７００ ０．３９

是

２ 《

关于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１）

本次交易的方式

８８，１５６，３２９ ８７．９８ １１，５６９，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４７３，１００ ０．４７

是

（２）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

８８，１４２，４２９ ８７．９７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４８８，０００ ０．４８

是

（３）

本次交易标的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６０９，２６５ １１．５９ ４８８，０００ ０．４８

是

（４）

本次交易的价格

８８，１０７，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９，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１，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５）

标的资产对价支付方式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６）

评估基准日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７）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

至交割日损益的归属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８）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９）

发行价格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１０）

发行数量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１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１２）

股票上市地点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１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

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１４）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８８，１０１，７２９ ８７．９３ １１，５６８，５６５ １１．５５ ５２８，７００ ０．５２

是

３

《

关于

＜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

议案

》

８８，１２２，２２９ ８７．９５ １１，４７６，８６５ １１．４５ ５９９，９００ ０．６０

是

４

《

关于公司与东桥家电

、

梁庆

、

王春华

等三方分别签署

＜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的协议

＞

及

＜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

议

＞

的议案

》

８８，１１５，６２９ ８７．９４ １１，４９５，４６５ １１．４７ ５８７，９００ ０．５９

是

５

《

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

８８，１１５，６２９ ８７．９４ １１，４７６，８６５ １１．４５ ６０６，５００ ０．６１

是

６

《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

告

、

资产评估报告与盈利预测报告的

议案

》

８８，１１５，６２９ ８７．９４ １１，４７６，８６５ １１．４５ ６０６，５００ ０．６１

是

７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

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议案

》

８８，１１５，６２９ ８７．９４ １１，４７６，８６５ １１．４５ ６０６，５００ ０．６１

是

８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银川

新华百货东桥电器有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８８，１１５，６２９ ８７．９４ １１，４７７，７６５ １１．４５ ６０５，６００ ０．６１

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莲、王雪莲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

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的审核与见证，并出具了会议决议合法、有效的法

律意见书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解放西街

２

号老大楼写字楼七楼会议室

３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７６

，

９８７

，

９５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７．１１

（三）大会主持情况及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由于董事长蒙进暹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由副董事长邓军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７

人，董事长蒙进暹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李宝生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朱建波先生、马卫红女士、周

玲女士、财务总监王金录先生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

关条款的议案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赞成票通过。

（二）会议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

审议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２．１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

选举曲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选举梁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选举张凤琴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选举邓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选举郭涂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选举乔红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２

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

选举丁俊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选举张莉娟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选举陈爱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审议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张榆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选举肖春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７６，９８７，９５５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公司已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报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资格审查， 公司未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人选提出异议的书面文件。

经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通过，推选尹蕾女士、梁波先生、杨森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张

榆先生、肖春华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董事、

监事人员的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祖贵洲、杨玉君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

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的审核与见证，并出具了会议决议合法、有效的法律意

见书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１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１

：

２０

时在公司老大楼写字楼七楼会议室

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曲奎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梁庆先生、邓军女士担任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凤琴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同意聘任朱建波先生、马卫红女士、王金录先生、周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王金录先

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宝生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聘任李丹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所聘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以及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经审阅

公司新聘任的总经理张凤琴女士、副总经理朱建波先生、副总经理马卫红女士、副总经理

兼财务总监王金录先生、副总经理周玲女士、以及董事会秘书李宝生先生的个人简历，所

聘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经了解，所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以及工作经历均能胜任其所聘岗位的

职责要求，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聘任。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确定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

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关规定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要求，在全面考

察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

１

）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董事长曲奎先生

委员：董事梁庆先生、董事张凤琴女士、董事郭涂伟先生、独立董事丁俊发先生

（

２

）审计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莉娟女士

委员：董事长曲奎先生、董事郭涂伟先生、独立董事丁俊发先生、独立董事陈爱珍女士

（

３

）提名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丁俊发先生

委员：董事长曲奎先生、董事梁庆先生、独立董事陈爱珍女士、独立董事张莉娟女士

（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陈爱珍女士

委员：董事长曲奎先生、董事梁庆先生、独立董事张莉娟女士、独立董事丁俊发先生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根据公司目前资金使用的实际状况，账面资金出现短期现金流充裕、阶段性闲置资金

较多的情况，为最大限度地发挥闲置资金的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经营目标， 公司董事会决定授权经营层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的自有闲置资

金，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拟

选择适当的时机，阶段性投资于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低风险相关理财产品，以增加公司

收益，充分利用好短时闲置资金。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凤琴女士：

４９

岁，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６

年历任新华百货商店

财务科科长、 总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历任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副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至今

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朱建波先生：

５５

岁，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６

年参加工作，曾任银川新华

百货商店业务科科长，银川新华购物中心副总经理，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银川新华百货配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今兼

任任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今公司副总

经理。

马卫红女士：

４３

岁，本科，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师，中共党员。

１９９３

年参加工作，历任

新华百货商店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届、第二届董事会秘书等，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任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监事会

主席、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２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金录先生，

４９

岁，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大专学历。 曾任北京石景山副食品公司财务主

管、财务经理，北京物美综超门店财务主任，物美综超公司计财部总监助理、副总监，物美

集团计财部副总监，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周玲女士，

３４

岁，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营销师，曾任银川新华百货连锁超市

良田超级购物广场店店长、市场部部长，新华百货配送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华百货

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宝生先生：

４１

岁，本科，经济师，

１９９５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在新华百货证券

部工作，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先后任公司证券部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部长。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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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时在公司老大楼写字楼七楼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张榆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


